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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之意旨，檢討修正上開規則。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加強交通管理、維持交通秩序及確保交通安全，乃制定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俾車輛及行人共同遵行。如有違反，則予處罰，

以維護人車通行之安全，進而保障人民之生命、身體及財產。該條例第

七十八條第三款規定：行人在道路上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者，處一

百二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其對人民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處罰，係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需，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尚無牴觸。至

同條例第七十八條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

款規定：行人穿越道路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

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三○公

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係就上開法條處罰構成要件中「依規定」所為之必

要補充，固與該條例之立法意旨相符；惟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及人行

地下道之設置，應選擇適當之地點，注意設置之必要性及大眾穿越之方

便與安全，並考慮殘障人士或其他行動不便者及天候災變等難以使用

之因素，參酌同條例第七十八條第二款對有正當理由不能穿越天橋、地

下道之行人不予處罰之意旨，檢討修正上開規則。

釋字第四一八號解釋（85.12.20.）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於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

抑依行政訴訟程序為之，則由立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

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

規定，受處分人因交通違規事件，不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向管轄

地方法院聲明異議；不服地方法院對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得為抗告，

但不得再抗告。此項程序，既已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符

釋字第四一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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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正當法律程序，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

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此種司法上受

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須使個

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司法救濟之方式，有不論民事、刑事或

行政訴訟之裁判，均由普通法院審理；有於普通法院外，另設行政法院

審理行政爭訟事件，我國即從後者。然無論採何種方式，人民於其權利

因違法行政處分而遭受侵害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則無不同。至立法

機關將性質特殊之行政爭訟事件劃歸何種法院審理、適用何種司法程

序，則屬立法者之權限，應由立法者衡酌權利之具體內涵、訴訟案件之

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妥為合理之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所規定之處罰計有罰鍰、吊扣駕駛執照

及汽車牌照等，均係行政機關對違反秩序行為之裁罰性行政處分。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主管機

關所為之處罰，得於接到裁決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

異議」；「法院受理前項異議，以裁定為之」；「不服第二項之裁定，

得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是受處分人因交通事件對行政機關處罰而

不服者，應由普通法院之交通法庭審理，而非如一般行政爭訟事件循

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此係立法機關基於行政處

分而受影響之權益性質、事件發生之頻率及其終局裁判之急迫性以及

受理爭訟案件機關之負荷能力等因素之考量，進而兼顧案件之特性及

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而為設計。上開法條，既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

據之機會，並由憲法第八十條所規定之法官斟酌事證而為公平之裁判，

顯已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依本理由書首段所揭示之法理，與憲法第十六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85.12.31.）




